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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耳机用锂离子电池 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线耳机用锂离子电池的术语和定义、产品设计要求、测试环境及设

备、型式试验及样品要求、试验要求与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储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无线耳机用锂离子电池，包括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和无线耳机充电

盒内置锂离子电池（以下简称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2060.7-2013 声系统设备 第 7 部分:头戴耳机和耳机测量方法 

GB/T 14471-2013 头戴耳机通用规范 

GB/T 18287-2013  移动电话用锂离子蓄电池及蓄电池组总规范 

GB/T 28164-2011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便携式密封蓄电池和蓄

电池组的安全性要求 

GB 31241-2014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耳机  headset 

将电信号转换成声信号并与人耳紧密的声耦合的电声转换器，或利用骨传导原理制造

的耳机。 

3.2 无线耳机  wireless headset 

指由内置电池供电、采用无线电波传输电讯号的耳机-传声器组。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类型：蓝牙耳机、红外线耳机、2.4G 耳机、WIFI耳机。 

3.3 无线耳机用充电盒 charging box for wireless headset 

 用于存放无线耳机的专用盒子，同时设计成带有内置锂离子电池及相应的电路，可为

无线耳机充电。 

3.4 锂离子电池 lithium ion cell 

含有锂离子的能够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该装置包括电极、隔膜、电解

质、容器和端子等，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3.5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由制造商标明的有效放电容量，用 C 表示，单位为安培小时（Ah）或毫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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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 

3.6 标称电压 rated voltage 

由制造商标明的电池的额定电压，用 U表示，单位为伏特（V）。 

3.7 额定能量  rated energy 

由制造商标明的电池所含能量值，用 E 表示，单位为瓦特小时（Wh）或毫瓦小时

（mWh）。额定能量=标称电压×额定容量。 

3.8 充电限制电压 limited charging voltage 

制造商规定的电池的额定最大充电电压。 

3.9 放电截止电压 discharge cut-off voltage 
         制造商规定的安全放电的最低负载电压。 

3.10 放电终止电压 end of discharge voltage 
        制造商规定的电池循环使用中终止放电行为的负载电压。 

3.12 推荐充电电流 recommendation charging current 
        制造商推荐的恒流充电电流。 

3.13 最大充电电流 maximum charging current 
        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的恒流充电电流。 

3.14 推荐放电电流 recommendation discharging current 
        制造商推荐的持续放电电流。 

3.15 最大放电电流 maximum discharging current 
        制造商规定的最大持续放电电流。 

3.16 参考试验电流 reference test current 
        参考试验电流用 It A 表示，It A=C Ah/1h。 

3.17 正常工作状态 normal working state 
        电池处于制造商规定的推荐放电电流放电状态。 

3.18 测试用充电程序 charging program for testing 
采用制造商推荐放电电流将电池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后，按照制造商规

定的方法进行充电。 

3.19 漏液 leakage 
        可见的液体电解质的漏出。[GB/T 28164-2011，定义 1.3.9] 

3.20 泄气 venting  
电池中内部压力增加时，气体通过预先设计好的防爆装置释放出来。 

3.21 破裂 rupture 
        由于内部或外部因素引起的电池外壳或电池壳体的机械损伤，导致内部物质暴露或溢

出，但没有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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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起火 fire 
        从电池中发出可见火焰。 

3.23 爆炸 explosion 
电池外壳猛烈破裂导致主要成分抛射出来。 

3.24膨胀 swelling 
由于内部或外部因素引起电池试验后的厚度膨胀大于初始厚度的 10%。 

3.25 型式试验 type test 

对有代表性的样品所进行的试验，其目的是确定其设计和制造是否能符合本标准的要

求。 

4 产品设计要求 

产品设计时，应满足产品使用环境的要求，同时其安全性应满足指定用途及合理的可

预见滥用；电池上应备有压力释放装置或在结构上保证它们能在到达某个阀值或限度值时

能释放其内部的压力，防止电池爆炸。泄放口的设计应保证其喷射时不会对其供电设备内

部的电路板造成影响，以及喷射时盖帽的形变不会引起设备外壳开裂。 

5 测试环境及设备 

5.1 测试装置准确度的要求 

a) 电压：±1％； 

b) 电流：±1％； 

c) 温度：±2℃； 

d) 时间：±0.1％； 

e) 容量：±1％； 

f) 尺寸：±1％。 

5.2 测试环境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一般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20℃±5℃； 

b) 相对湿度：不大于 75%； 

c) 气压：86kPa～106kPa。 

5.3 测试充电条件 

锂离子电池充电前应在 23℃±2℃的环境条件下以 0.2ItA 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

电终止电压，然后采用下列规定的方法之一进行充电： 

a) 在 23℃±2℃的环境条件下，锂离子电池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方法进行充电； 

b) 在 23℃±2℃的环境条件下，对锂离子电池以 1ItA 进行恒流充电，当其端电压达到

充电限制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直到充电电流小于或等于 0.05ItA，停止充电，最长充电

时间不应大于 3h。 

注：b) 只适用于循环寿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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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型式试验及样品要求 

   型式试验依据表 1进行试验。 

表 1 型式试验项目表 

序号 试验项目 

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 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 

试验要求与方法

章条号 

样品编号 试验要求与

方法章条号 

样品编号 

1  常温放电容量 7.1.1 1#-8# 7.2.1 1#-8# 

2  温升试验 7.1.2 1#-3# 7.2.2 1#-3# 

3  低温（-20℃）放电容量 7.1.3 4#-6# 7.2.3 4#-6# 

4  高温（55℃）放电容量 7.1.4 7#-9# 7.2.4 7#-9# 

5  循环寿命 7.1.5 10#-12# 7.2.5 10#-12# 

6  高温存储 7.3 13#-15# 7.3 13#-15# 

7  自由跌落 7.4 16#-18# 7.4 16#-18# 

8  压力试验 7.5 19#-21# 7.5 19#-21# 

注：进行型式试验所需的相关参数、技术规格等由制造商提供，可参考附表 1。 

7 试验要求与方法 

7.1 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电性能 

7.1.1 常温放电容量 

7.1.1.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在23℃±2℃的环境条件下0.2ItA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 

7.1.1.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23℃±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0.5h； 

b) 在23℃±2℃的环境条件下以0.2ItA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记录放电容量； 

c) 上述a)、b)步骤可重复循环3次，当有一次放电容量符合7.1.1.1试验要求时，试验

即可停止。 

7.1.2 温升试验 

7.1.2.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的温升试验过程中电池的表面最高温度不高于制造商规定的电池上限充放

电温度。 

7.1.2.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37℃±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或直至电

池表面温度波动连续0.5h小于±2℃； 

b) 在温度为37℃±2℃的环境条件下以制造商规定的最大放电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

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记录电池表面温度变化； 

c) 在温度为37℃±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或直至电池表面温度波动连续0.5h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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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37℃±2℃的环境条件下以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充电电流恒流充电至电池的充电限

制电压，记录电池表面温度变化。 

7.1.3低温（-20℃）放电容量 

7.1.3.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的低温（-20℃）0.2ItA放电容量应不低于60%额定容量。 

7.1.3.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20℃±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或直至

电池表面温度波动连续0.5h小于±2℃； 

b) 在-20℃±2℃的环境条件下以0.2ItA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记录放电容量。 

7.1.4 高温（55℃）放电容量 

7.1.4.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的高温（55℃）0.2ItA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 

7.1.4.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55℃±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或直至电

池表面温度波动连续0.5h小于±2℃； 

b) 在55℃±2℃的环境条件下以0.2ItA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记录放电容量。 

7.1.5循环寿命 

7.1.5.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在循环寿命试验过程中应不膨胀、不漏液、不泄气、不冒烟、不起火、不

爆炸，循环次数应不低于500次。 

7.1.5.2 试验方法 

在23℃±2℃的环境条件下，按制造商规定的推荐放电电流对锂离子电池进行恒流放电

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搁置0.5h，然后，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23℃±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0.5h； 

b) 在相同环境下以0.5ItA电流对锂离子电池进行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

压，搁置0.5h。 

循环上述a)、b)步骤，计算前3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为初始容量，试验直至连续两次放

电容量低于初始容量的80%时，停止试验。 

7.2 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电性能 

7.2.1 常温放电容量 

7.2.1.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在23℃±2℃的环境条件下0.2ItA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 

7.2.1.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23℃±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0.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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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23℃±2℃的环境条件下以0.2ItA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记录放电容量； 

c) 上述a)、b)步骤可重复循环3次，当有一次放电容量符合7.2.1.1试验要求时，试验

即可停止。 

7.2.2 温升试验 

7.2.2.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的温升试验过程中电池的表面最高温度不高于制造商规定的电池上限充放

电温度。 

7.2.2.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37℃±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或直至电

池表面温度波动连续0.5h小于±2℃； 

b) 温度为37℃±2℃的环境条件下以制造商规定的最大放电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

定的放电终止电压，记录电池表面温度变化； 

c) 在温度为23℃±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或直至电池表面温度波动连续0.5h小于±

2℃； 

d) 在温度为23℃±2℃的环境条件下以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充电电流恒流充电至电池的

充电限制电压，记录电池表面温度变化。 

7.2.3低温（-20℃）放电容量 

7.2.3.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的低温（-20℃）0.2ItA放电容量应不低于60%额定容量。 

7.2.3.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20℃±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或直至

电池表面温度波动连续0.5h小于±2℃； 

b) 在-20℃±2℃的环境条件下以0.2ItA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记录放电容量。 

7.2.4 高温（55℃）放电容量 

7.2.4.1 试验要求 

锂离子电池的高温（55℃）0.2ItA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 

7.2.4.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55℃±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或直至电

池表面温度波动连续0.5h小于±2℃； 

b) 在55℃±2℃的环境条件下以0.2ItA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记录放电容量。 

7.2.5循环寿命 

7.2.5.1 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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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循环寿命试验过程中应不膨胀、不漏液、不泄气、不冒烟、不起火、不爆

炸，循环次数应不低于300次。 

7.2.5.2 试验方法 

在23℃±2℃的环境条件下，按制造商规定的推荐放电电流对锂离子电池进行恒流放电

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搁置0.5h，然后，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23℃±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0.5h； 

b) 在相同环境下以0.5ItA电流对锂离子电池进行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

压，搁置0.5h。 

循环上述a)、b)步骤，计算前3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为初始容量，试验直至连续两次放

电容量低于初始容量的80%时，停止试验。 

7.3 高温存储 

本条款适用于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和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 

7.3.1 试验要求 

试验后，锂离子电池应不漏液、不泄气、不冒烟、不起火、不爆炸，厚度膨胀率不大

于10%，按7.1.1或7.2.1条件进行放电——充电——放电容量试验，第一次放电容量应不低

于初始容量的85%（容量保持率），第二次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初始容量的90%（容量恢复

率）。 

7.3.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试验前先按照5.3条件充满电，在温度为23℃±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

0.5h，接着用游标卡尺（或厚度仪）量取并记录电池宽面几何中心点的厚度，然后在

温度为60℃±2℃的环境条件下存储7d； 

b) 高温存储后锂离子电池在23℃±2℃的环境条件下搁置4h,再用游标卡尺（或厚度

仪）量取并记录电池宽面几何中心点的厚度； 

c) 锂离子电池以0.2ItA电流恒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记录第一次放电

容量； 

d) 按7.1.1或7.2.1条件再进行一次充电——放电容量试验，记录第二次放电容量。 

7.4 自由跌落 

本条款适用于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和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 

7.4.1 试验要求 

试验后，锂离子电池应不冒烟、不起火、不爆炸。 

7.4.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规定的条件充满电； 

b) 按表2要求的跌落高度自由落体跌落于混凝土板上。圆柱形和纽扣型电池两个端面

各跌落一次，圆柱面跌落两次，共进行4次跌落试验；方型和软包装电池每个面各跌落

一次，共进行6次跌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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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跌落高度分类 

产品分类 跌落高度 

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 1.8m 

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 1.5m 

7.5 压力试验 

本条款适用于无线耳机锂内置离子电池和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 

7.5.1 试验要求 

试验后，锂离子电池应不冒烟、不起火、不爆炸。 

7.5.2 试验方法 

a) 锂离子电池按照5.3规定的条件充满电； 

b) 对电池宽面表面（正面及背面）各施加一次800N压力，该作用力可通过具有大约

125mm*200mm的平面试验工具施加，持续时间1h。 

7.6 其他安全要求 

本条款适用于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和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还应满足GB 31241-2014规定的其他安全要求。 

8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对于电池，产品上应标明如下信息： 

a) 产品型号；b) 额定容量、额定能量、充电限制电压（或标称电压）；c) 正负极性。 

8.1.2  外包装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或型号规格； 

b)  基本参数： 

    额定容量、额定能量、充电限制电压（或标称电压）等。 

8.1.3  对于产品表面积足够大的产品，建议增加以下标志 

a)  制造商名称，地址，电话，传真，网址； 

b)  产品标准号，产品代码，出厂日期； 

c)  安全储运图示标志。 

8.2 包装 

8.2.1  包装应牢固，应有防雨，防摔，防潮措施 

8.2.2  包装应有下列文件 

   a) 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   c) 附件清单。 

       也可按用户要求进行包装。 

8.3 运输 

产品包装需符合民航危险品运输的相关要求，并需确保其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碰撞，抛

摔，并有防晒，防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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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储存 

产品应储存在通风、干燥的仓库内，不应与腐蚀性、易燃物质一起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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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关键参数表 

安全工作参数 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 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 
额定容量   
充电限制电压   
充电上限电压   
放电终止电压   
放电截止电压   
推荐充电电流   
最大充电电流   
推荐放电电流   
最大放电电流   
上限充电温度   
上限放电温度   

 

（1）无线耳机内置锂离子电池制造商规定的充电方法：  

 

 

（2）充电盒内置锂离子电池制造商规定的充电方法： 

 

 

（3）制造商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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